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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解讀（卷八。二） 

  ——能生因與方便因 

 

如是十因二因所攝，一能生，二方便。菩薩地說牽引種子、生起種子名

能生因；所餘諸因方便因攝。此說牽引、生起、引發、定異、同事、不

相違中，諸因緣種未成熟位名牽引種，已成熟位名生起種，彼六因中諸

因緣種皆攝在此二位中故。離有現起是能生因，如四因中生自種者，而

多間斷，此略不說。或親辦果亦立種名，如說現行穀麥等種。 

 

  論主又將前文所說的十種因，以另一種分類方式分為二種因，第一是能生

因，第二是方便因。〈瑜伽師地論‧菩薩地〉說，牽引種和生起種名能生因，

其餘因都屬方便因。論主解釋，〈菩薩地〉所說的牽引種子是前文所說的牽引

因、生起因、引發因、定異因、同事因和不相違因當中的因緣種子，其中未成

熟的種子名牽引種，已成熟的則名為生起種。 

 

  現行七轉識能熏生種子，故亦具有能生意義，為何〈菩薩地〉未有取之為

能生因呢？論主解釋，引發因、定異因、同事因和不相違因之中，有能熏生自

種的現行，但由於現行多有間斷，故〈菩薩地〉中略而不說。然而，某些現

行，例如穀、麥等世俗說的種子，雖然不是因緣種子，但在〈菩薩地〉中卻取

之為能生因。論主解釋，這是由於世俗說的種子有親辦自果的功能，故亦說為

生起種子，屬於能生因。（按：穀、麥等種子能親辦自果，只是從世俗現象上

說。從勝義上說，穀、麥本身都是賴耶種子的現行，現象所見的穀芽、麥芽亦

是賴耶種子的現行，穀和麥並非穀芽和麥芽的因緣。所謂穀種生穀芽，麥種生

麥芽，只是世俗的說法。〈菩薩地〉把穀、麥等種子納入為生起因，只是一種

隨俗的說法。） 

 

所餘因謂初、二、五、九，及六因中非因緣法，皆是生熟因緣種餘故，

總說為方便因攝。非此二種唯屬彼二因，餘四因中有因緣種故。非唯彼

八名所餘因，彼二因亦有非因緣種故。 

 

  論主繼續解釋，〈菩薩地〉說的所餘諸因，指的是初、二、五、九，即隨

說因、觀待因、攝受因、相違因，此四因的全部，以及上文說的六因，即牽引

因、生起因、引發因、定異因、同事因、不相違因，當中的非因緣法，這些都

是生、熟因緣種子以外的諸法，總說為方便因。（按：生因緣種即牽引種子，

熟因緣種即生起種子。依〈菩薩地〉所說，唯此二者為能生因，其餘皆為方便

因。）綜合以上所說，牽引種子和生起種子不但屬於牽引因和生起因，其餘四

因，包括引發、定異、同事、不相違因中亦有因緣種，這些因緣種亦歸屬於牽

引種子或生起種子，即是屬於能生因。至於方便因，或所餘因，不但包括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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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和生起因以外的八因當中的非因緣法，還包括牽引因和生起因當中的非因緣

法。（按：依論主的論述，他認為能生因應包括一切因緣法，而非因緣法則是

方便因。然而，因緣法包括三種情況，一是前種生後種時，前種為後種的因

緣；二是種子起現行時，種子是該現行的因緣；三是現行熏生種子時，該現行

是種子的因緣。第一者是因緣種子未成熟位，即是牽引種子；第二者是因緣種

子成熟位，即生起種子。論主認為，〈菩薩地〉將二者納入為能生因。第三者

是作為因緣的現行，〈菩薩地〉未有納入為能生因，按論主解釋，這是由於現

行多間斷，故略而不說。可見論主認為作為因緣的現行本亦應是能生因，故論

主的能生因概念應包括上述三種因緣法，此外，非因緣法則屬方便因。） 

 

有尋等地說生起因是能生因，餘方便攝。此文意說六因中現、種是因緣

者，皆名生起因，能親生起自類果故。此所餘因皆方便攝。非此生起唯

屬彼因，餘五因中有因緣故。非唯彼九名所餘因，彼生起因中有非因緣

故。 

 

  「有尋等地」指《瑜伽師地論》中的〈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和

〈無尋無伺地〉。對能生因和方便因，有尋等地又有另一種說法，該處說生起

因是能生因，其餘九因皆是方便因。對於有尋等地的說法，論主亦以本身的觀

點去理解，他認為這裏所說的生起因包括了六因，即牽引、生起、引發、定

異、同事、不相違，其中作為因緣的現行和種子，由於它們能親生自果。其餘

的因皆為方便因。（按：論主以一切因緣法為能生因，故將有尋等地中作為能

生因的生起因，概括六因中的因緣法。至於其餘四因，當中沒有因緣法。結果

是，有尋等地中說的生起因，等同於一切因緣法，亦即是切合論主本身的立

場。）總結論主的解釋，不但屬生起因的是能生因，其餘五因中的因緣法亦是

能生因。另一方面，不單只屬生起因以外九因中的非因緣法是所餘因，生起因

之中的非因緣法亦是所餘因，即方便因。（按：例如生起因當中的業種子，此

為非因緣法，故非能生因。） 

 

或菩薩地所說，牽引、生起種子即彼二因，所餘諸因即彼餘八。雖二因

內有非能生因，而因緣種勝，顯故偏說。雖餘因內有非方便因，而增上

者多，顯故偏說。 

 

  論主又試從另一角度解釋，他認為〈菩薩地〉所說的牽引種子可理解為牽

引因，生起種子可理解為生起因，而所餘因就是其餘八因。如此，能生因就是

牽引因和生起因，方便因就是其餘八因。而論主本身的立場是，能生因是因緣

法，方便因則是非因緣法。為何論主跟〈菩薩地〉的說法有差異呢？論主解

釋，雖然第三牽引因和第四生起因當中亦有非因緣種，應非能生因，但由於總

的來說，這二因中的因緣種強勝而顯，故將此二因整體都說成能生因。至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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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八因，當中亦有屬因緣法的，應是能生因，但由於總的來說，這八因中以屬

增上緣者佔多數，即是以方便較顯，故將八因整體地說成方便因。論主認為，

這是一種方便說法，是可以理解的。 

 

有尋等地說，生起因是能生因，餘方便者。生起即是彼生起因，餘因應

知即彼餘九。雖生起中有非因緣種，而去果近親，顯故偏說。雖牽引中

亦有因緣種，而去果遠親，隱故不說。餘方便攝准上應知。 

 

  至於有尋等地說，唯有生起因是能生因，其餘皆為方便因。此中的生起因

即是前文說的第四生起因，而其餘即是前文說的其餘九因。雖然生起因當中亦

有非因緣種，包括麥種等外種和內種中的業種，但由於因緣種是成熟位，與果

相近，而且親生此果，其用顯著，故整體地將第四生起因說為能生因。其餘九

因中的第三牽引因，雖然當中亦有因緣種，應說為能生因，但由於是未成熟

位，雖然能親生果，但仍較遠，其用較隱，故不說為能生因，而隨九因餘者說

為方便因。其餘方便因都是由於能生的作用不顯，故說為方便。 

 

所說四緣依何處立？復如何攝十因二因？論說因緣依種子立；依無間滅

立等無間；依境界立所緣；依所餘立增上。此中種子即是三、四、十

一、十二、十三、十五，六依處中因緣種攝。雖現四處亦有因緣，而多

間斷，此略不說。或彼亦能親辦自果，如外麥等亦立種名。或種子言唯

屬第四，親疎隱顯取捨如前。 

 

  四種緣跟十五依處的依待關係又如何呢？（按：這裏先說四緣跟十五依處

的關係，至於四緣跟十因、二因的關係則在下段再說。）《瑜伽論》和《顯揚

聖教論》等說因緣依種子立。此中所說的種子，論主認為是指第三、四、十

一、十二、十三、十五，共六依處當中的因緣種，至於此六依處當中，第十

一、十二、十三、十五所攝的現行雖亦為因緣，但由於多有間斷，故略而不

說，故說因緣依上述六依處當中的因緣種而立。第三、四依處亦包括麥等外

種，或可隨順世俗之見，以它們能親辦自果，亦將之立名為因緣種，作為因緣

的依處。論主又指，或可參照前段所說的親疏、隱顯等因素作取捨，將因緣所

依的種子理解為單指第四有潤種子依處，因為這些已成熟的內外種子能親辦自

果，而且與果相近，作用顯著。而第三、十一、十二、十三、十五依處，當中

的因緣種則由於距果較遠，作用較隱，故不納為因緣的依處。 

 

言無間滅、境界處者，應知總顯二緣依處，非唯五、六，餘依處中亦有

中間二緣義故。或唯五、六，餘處雖有而少，隱故略不說之。 

 

  二論又說，等無間緣依無間滅立；所緣緣依境界立。論主認為，此中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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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間滅，應包括各依處中具有等無間緣義者，不單只第五無間滅依處。而此

中的境界，應包括各依處中具有所緣義者，而不單只第六境界依處。論主亦指

出，或可參照以上所說，依多少、隱顯等因素，將無間滅理解為單指第五無間

滅依處，因為其餘依處雖然亦有具等無間緣義者，但只為少數，故不說。同樣

地，境界亦可理解為單指第六境界依處，其餘依處雖然亦有具所緣義者，但亦

為少數，故不說。 

 

  這裏未有交代增上緣的依處，當知增上緣依一切依處，即是說，一切依處

皆可作增上緣。然而為跟其餘三緣有所區分，增上緣的依處或可簡除其餘三緣

的依處。 

 

論說因緣能生因攝，增上緣性即方便因，中間二緣攝受因攝。雖方便內

具後三緣，而增上多，故此偏說。餘因亦有中間二緣，然攝受中顯故偏

說。初能生攝，進退如前。 

 

  四種緣各自與十因、二因又如合相配呢？《瑜伽論》說，因緣屬二因中的

能生因攝；增上緣即為方便因；中間二緣，即是等無間緣和所緣緣，則屬方便

因中的攝受因。論主指出，雖然方便因包括了等無間緣、所緣緣和增上緣，但

由於增上緣較多，故偏說增上緣即方便因。此外，攝受因以外的其餘方便因當

中亦有中間二緣，但由於攝受因中的中間二緣顯著，故偏說中間二緣攝受因

攝。以上說因緣為能生因攝，然而，按前文所解，能生因排除了七識現行，此

當屬因緣；又包括了麥等外種，此當為非因緣。這是基於參照前述的多少、隱

顯等因素而有所進退，在此不贅。 

 

  這裏未有交代四種緣與十因如何相配。當知前文已述十因與二因相配，就

此可推知四緣與十因如何相配，在此不用贅述。 

 


